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北信瑞丰宜投宝货币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展恒”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5年10月29日起，北

京展恒将销售本公司旗下： 北信瑞丰宜投宝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871、

000872)和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981、000982）的开户、

申购、赎回等业务。

1) 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翟飞飞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有关详情:

北京展恒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6661

北京展恒网站:� http://www.myfund.com

2）本公司联系方式

名称：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号楼3层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61-7297

本公司网站：www.bxrfund.com

2)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务表现的保证.�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

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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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8日发布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8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

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由于对标的企业正在开展尽职调查相关

工作，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继续进行沟通和协商，无法按期复牌。 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8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详见公

司于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公告》）。 继续停牌期间， 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5日、2015年9月22

日、2015年9月29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于2015年9月19日公司发布《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海外资产收购，

程序比较复杂，标的公司为美国一家从事废旧金属回收处理的上市公司，于美国当地时间

2015年9月11日由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完成对其退市私有化，因此目前中

介机构对其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 有关各方仍需就具体的重组方案、交易对方、

交易方式等相关事项开展论证、沟通工作，有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相关

工作正在进一步协商确定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

过一个月。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2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经与多方沟

通，交易对方为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或由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共同

投资设立的Total� Merchant� Limited公司；交易方式初步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收

购的标的资产为美国一家废旧金属材料回收处理公司，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含铁及非含铁

废金属回收业务，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处理业务，以及废金属交易业务。

停牌期间，公司需组织各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开展相应的审计、评估、法律、尽职调查

等工作。 目前，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进一步协商沟通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

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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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1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根据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5年7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并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相关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情况

公司于2015年9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15]SCP235号），该协会决定接受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

资券注册金额为8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

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工作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至2015年10月23日发行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有关发行情况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

简称 15紫金矿业 SCP001

代码 011599815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15年10月26日 兑付日 2016年7月22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3.2%（SHIBOR9M13bp）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6家 合规申购金额 19.4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3.59% 最低申购价位 3.09%

有效申购家数 5家 有效申购金额 10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如有）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

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5年10月26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27日

基金名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317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523,824,378.24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0.9923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6月12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5年10月26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27日

基金名称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116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 （单位：

人民币元）

576,743,559.27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

简称

东方永润债券A类 东方永润债券C类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

代码

001160 00116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316,431,862.34 260,311,696.93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0.9399 0.9381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5月4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

2015-058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产生销售净利润约1.04亿元（土地增值税

按清算口径计提），将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入。

一、情况概述

2015年 10月26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将坐

落于申江路5709号，秋月路26号1幢房屋出售给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

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申江路5709号，秋月路26号1幢房屋。 房屋建筑面积为19867.18平方米，

该房屋为科研楼。

2、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华佗路68号11幢202室，法人代表朱保平。 公司经营范围：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环境污染防

治工程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工程技

术（凭许可资质经营），建筑业（凭许可资质经营），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工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三、出售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

出售方：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

购买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2．标的房屋的购买价款： 交易总价为人民币365,317,706.00�元

3.�房屋性质：科研楼

4.�付款方式和期限

（1）双方签订合同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9,595,312.00元整，

为累计总房款的30%。

（2）2015年11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73,063,541.00元整，至累计总房款

的50%。

（3）2016年3月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82,658,853.00元整，至累计总房款的

100%。

5.�房屋交付日期及风险、收益的转移

标的房屋的交付时间为甲方收到乙方50%房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并且甲方向

乙方交付该房屋不晚于2015年11月30日。

该房屋交付的标志为双方签署《房屋验收交接单》。该房屋交付之日起，房屋的风险责

任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6.�对“交易过户”的约定

甲乙双方商定，2016年3月31日前， 由甲乙双方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局办理过户申

请手续，申领该房屋房地产权证（小产证）。

7．违约责任

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逾期未付款的日

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逾期超过

30天，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除不可抗力外，甲方如未在合同约定的期内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应当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

期限之第二天起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止。 逾期超过30天，乙方有权选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因甲方原因，乙方无法在2016年9月30日前取得房地产权证（小产证），甲方应承担违

约责任，违约金为总房价款的3%；2016�年9月30日之日起的60日内，乙方仍无法取得房地

产权证（小产证），则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8.�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的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有

限公司签署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产生销售净利润约1.04亿元（土地

增值税按清算口径计提），将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入。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上海）胜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可能因其

经营状况存在付款不能的风险。 在此条件下，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可按

照合同条款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申江路5709号，秋月路26号1幢房屋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公告编号：

2015-099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

11

华锐

01

、

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八层8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17,041,9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56.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肖群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硕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417,031,

500

99.99 10,400 0.01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242,788,130 99.99 10,400 0.01 0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蕾、张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6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5-100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

11

华锐

01

、

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立案调查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5月29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131074号）。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

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上述信息公司已于2013年5月30日进行了披露（公告

编号:临2013-031）。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产生最终结果。

公司于2014年1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40084号）。 因公司其它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上述信息公司已于2014年1月13日进

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临2014-003）。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产生最终结果。

公司于2015年1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14]48号），并于2015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04），将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

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 若公司所涉及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

国证监会认定为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欺诈发行行为， 则公司不会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北京掌上明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掌上明珠”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综艺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综艺科技” ）的控股子公司，综艺科技持有其68.24%的股份。掌上明珠为

满足业务发展，以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挂牌后向做市商提供库存股票的需要，拟以

引入新投资者的方式进行增资扩股。 本次增资以掌上明珠2014年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依

据，协议作价10元/股。 本次增资完成后，掌上明珠的注册资本将由8,000万元增加至8,

62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掌上明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掌上明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玮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

（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本次增资前掌上明珠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者名称/姓名 占股比例

综艺科技有限公司 68.24%

武春雷 29.26%

李卫民 2.5%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10,380.83

资产净额 8,998.18

项目 2015年1-4月

营业收入 1,780.09

净利润 -61.24

三、本次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

拟参与本次增资的投资者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清瑞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

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姓名

拟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方式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 货币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 货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 货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货币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 货币

川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 货币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 货币

北京北清瑞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 货币

合计 620 --

注:上述投资者中，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影响

掌上明珠本次增资扩股后，资金实力的增强，将为该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占据

产业优势地位，实施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掌上明珠还将通过加大前瞻性研发力度，保持自

主引擎和技术产品的先进性；通过加大市场宣传力度和渠道费用，拓宽市场占有率；同时，

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综艺科技持有掌上明珠的股份比例为63.33%，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掌上明珠的股份比例为2.32%，

本公司的控股地位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38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一期

2015

年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01

●优先股简称：农行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15年11月3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4日

●除息日：2015年11月4日

●股息发放日：2015年11月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优先股一期（以下简称“农行优1” ）2015年

股息发放方案，已经本行2015年10月23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现将具体实施事项公

告如下：

一、农行优1股息发放方案

1.�发放金额：本次股息发放的计息起始日为2014年11月5日，按照农行优1票面股息

率6.00%计算，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含税），合计人民币24亿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15年11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农行优1股东。

3.�扣税情况：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农行优1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

（2）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对于持有农行优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行按10%的适用税

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4元。 如果QFII股东涉

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3）其他农行优1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最后交易日：2015年11月3日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4日

3.�除息日：2015年11月4日

4.�股息发放日：2015年11月5日

三、派息实施方法

全体农行优1股东的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

四、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108510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

2015-039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年龄原因，贾祥森先生请求辞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

职工代表监事及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信于2015年10月26日

送达本行监事会。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贾祥森先生的辞职信于送达本行监

事会时生效。贾祥森先生已确认其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本人的辞职需告知

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本行监事会对贾祥森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

2015-062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50号锦州新华龙钼

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439,75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41.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光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王德志、王瑞琪、姚长辉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韬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徐立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分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9,396,058 99.97 43,700 0.03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9,396,058 99.97 43,700 0.03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550,000 98.31 43,700 1.69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为子公

司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分行续

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0 0 43,700 100.00 0 0

2

关于向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0 0 43,700 100.00 0 0

3

关于公司股东为

公司向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0 0 43,700 100.0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孙庆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15－031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兽药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现场检查和验收审核，中牧股份成都药械厂（简称“成都厂” ）的扩建车间相关生

产线符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四川省农业厅于近日向成都厂颁发了

兽药GMP证书。 证书相关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生产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三段699号

验收范围：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2条）、细菌活疫苗生产线、细胞毒灭活疫苗生产线、

细菌灭活疫苗生产线（2条）、诊断制品生产线、兔病毒性出血症灭活疫苗生产线、猪瘟活

疫苗（兔源）生产线、胚毒灭活疫苗生产线。

证书编号：2015（兽药）GMP证字22003号

有效期至：2020年5月11日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767

证券名称：运盛医疗 编号：

2015-093

号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8日发布了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当日起正式停牌。 2015年9月29日，公司发布了股票继续停

牌的公告，公司股票于当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开展重组方案论证、尽职调查等相

关工作，因此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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